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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买  须  知
一、参加本次拍卖会的竞买人须向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账户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贰拾万元（￥200,000.00元）。竞买成功，竞买保证金直接冲抵成交价款；竞买未成功，会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竞买保证金。

二、标的简介  舒山采石厂石料一批。重量约3万吨，具体以现场现状为准，竞买人应至标的现场进行实地查看，其它任何与标的相关的资料不作为依据，如报名竞买，即表明认可现状。本次拍卖按照每吨单价进行拍卖，暂按3万吨计算成交价款，具体重量按实际过磅数量为准。

三、价款的支付期限：  

拍卖成交，买受人须在成交公示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向拍卖方交清标的的全部成交款（暂按3万吨计算成交价款）项及拍卖佣金（具体见《竞买承诺》）。如买受人未能按规定日期支付价款，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违约金，不予返还。同时，按《拍卖法》第39条之规定追究违约人责任。如出现违约，双方所涉及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均由违约买受人承担。
《拍卖法》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 ，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四、有关标的移交方面的相关说明：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交清标的全部成交款项的同时须另向委托方交纳运输保证金人民币伍万元（￥50,000.00元），委托方即将标的移交给买受人。买受人须在委托方指定的磅房过磅（过磅费用由委托方承担）后方可运输出场区，买受人应按委托方的要求完成自提、装车、运输等工作，一切费用由买受人承担。运输期限为标的移交后的10日内。

五、有关标的其它方面的特别说明：

1、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在对标的运输时不得超载且须使用铜陵市政府下发的《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陵市推广使用全密闭新型绿色环保运输车实施方案的通知》中要求的绿色环保车辆。车辆上路前，买受方需对车辆进行清洗，确保清洁上路。否则视为违约，委托方将依法追究违约买受人的相关责任，违约金直接在运输保证金中扣除。

2、买受人在对拍卖资产运输时不得运输非本次拍卖标的。否则，委托方将按规定追究买受人的法律责任。

3、本次拍卖标的吨位暂按3万吨计算，实际吨位按过磅为准，我公司拍卖时按现场、现状进行拍卖，买受人应认真查勘现场，成交后不得以标的的吨位不足、品质差异不等理由提出任何补偿或退货等其他要求。

六、有关标的运输时安全责任方面的说明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在对标的进行运输时，须自行组织绿色环保车辆、配备专业驾驶人员进行，运输过程中出现的一切安全责任均由买受人自行负责，与委托方及拍卖方无关。

七、竞买人领取的号牌系竞买人身份象征，需妥善保管，如出现遗失或他人代为举牌等情况，所造成后果由号牌登记人承担。竞买人须于拍卖活动结束后将号牌交还拍卖现场的工作人员。

八、本次拍卖，委托方向买受人开具发票。具体开票手续由买受人与委托方协商解决。

九、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调整，按照调整后的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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